
 

 
95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

師也因心肌梗塞住進加護病房，兩個多月內兩位重量級醫師過勞病倒，顯示出兒童急重症

醫護人力極度缺乏，以台大醫院為例，每年約有 1500 個案例的兒童需要開刀，然而小兒外

科卻只有 3 名醫師能處理複雜案情。 

二、事實上，不僅是外科醫師，台灣醫師工時長及過勞已是長久以來的問題，據統計，實習醫

師平均每周工時 86.7 小時，每月值 10 班，值班當天要連續工作 33.5 小時，且沒有補休，

而台灣住院醫師平均每週工時更高達 110 至 120 小時。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，工作 16

小時是人體極限，連續工作超過 24 小時，工作狀態如同酒醉駕車；連續工作 18 小時以上

的 ICU 住院醫師，誤診機率是一般狀態的 5 倍，醫生在精神不濟的狀況下會發生開錯藥、

搞錯病人床號等情形，已經威脅到病人的安全，但檢視台灣醫師的工時，連續工作超過 36

小時的比比皆是，不但損害醫師身體健康，也危及病患權益。 

三、勞基法所規範的各項勞動基準，是全國受僱者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，然而醫師至今仍被排

除於勞基法之外，以致受僱醫師的工時、休假、退休、職災補償等勞動條件多未達法定最

低標準，不僅醫院評鑑未將「醫師合理醫療服務量」、「醫師合理的薪資管理與考核」納

入必要項目，現行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亦完全不考慮醫療照顧 24 小時輪班之特性，提高

人力標準。 

四、為保障醫師身心健康、維護生活品質，進而確保醫療品質及病患生命安全，應透過教學醫

院評鑑等方法，審慎評估醫師工作量是否合理，並參照醫院成本、醫師人力、病人需求及

科別性質不同等因素，訂立合理工時標準，如「最長連續上班時數」、「最高值班頻率」

、「每班之間最短休息時數」、「最高夜班頻率」及「強制休假」等，及落實對於醫師的

健康檢查，以維護醫師健康、保障病人安全與周全病人照顧的延續性，以及因醫師過勞所

導致許多醫療糾紛，以及疏解內、外、婦、兒、急五大科人力流失問題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 1 月 22 日公布去年 12
月失業率為百分之 4.18，為去年六月以來的最低，去年全年

失業率為百分之 4.24，亦創下 2009 年國際金融海嘯以來 4 年

的新低，然而國內青年人失業率在整體失業率走低之際卻不

降反升，顯示出產學失衡的結構性失業問題，為讓青年人畢

業後能快速進入職場，應加強技職體系和產業的結合，透過

產、官、學、研及求職者「五合一」的通力合作、綿密配合

，使我國青年人失業問題獲得改善，俾提昇我國整體經濟競

爭力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主計總處 1 月 22 日公布去年 12 月失業率為百分之 4.18，較前一個月減少百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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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9，是去年六月以來的最低；至於去年全年失業率為百分之 4.24，較前一年減少百分之

0.15，創下 2009 年國際金融海嘯以來 4 年的新低。 

二、儘管我國失業率持續下降，但我國去年 12 月百分之 4.18 的失業率，仍顯著高於亞洲其他 3

小龍－香港 3.4%、韓國 2.8%、新加坡 1.9%，顯示就業問題依然是台灣重大的經濟問題。 

三、若再進一步分析去年 12 月與全年失業率的細部數據，年輕人及高學歷族群的失業率不降反

升，15 至 24 歲的青年失業率為百分之 12.66，大專以上學歷的高學歷失業率為百分之 4.58

，各上升 0.19、0.07 個百分點。雖然青年人失業率偏高是全球普遍的現象，但國內青年人

失業率在整體失業率走低之際卻不降反升，殊值關注。 

四、事實上，依行政院勞委會統計，去年 12 月國內職場「求供倍數」為 1.28，也就是每一位求

職者有 1.28 個工作機會，目前勞委會職訓局就業服務資訊系統總職缺數即逾 14 萬個，此外

，為因應農曆春節後的轉職潮，勞委會規劃從二月起，辦理 10 場次一系列的大型就業博覽

會，預計將可提供 5 萬個職缺。人力業者也指出，一月份工作機會約有 36 萬個，比去年同

期增加百分之 9.9，就相關數據來看，國內就業機會並不少，問題的關鍵在於求才者找不到

適用的人，求職者也找不到適合的工作，這就是產學失衡的結構性失業問題。 

五、要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，應從改進制度著手，加強技職體系和產業的結合，透過產、官、

學、研及求職者「五合一」的通力合作、綿密配合，讓青年人畢業後可快速進入職場，使

我國青年人失業問題獲得改善，俾提昇我國整體經濟競爭力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現行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

準」按場所用途分類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等六類場所

而異其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定，卻未考量個別場所實際使用

強度、危險高低、規模面積大小、人潮等變數，導致許多行

業之場所或建築物於消防安全設備規定上缺乏適用性及合理

性，無法契合業者消防安全之實際需求。為因應火災演變趨

勢，更有效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及避免重大火災事故案件發生

，主管機關應依各場所實際使用情形重新檢討「各類場所消

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之分類方式，合理制定各場所之防火

限制，俾使有限防火資源能獲得更經濟有效分配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於我國工商業發達，社會安定繁榮，人口密度提高，建築物不斷增多，導致火災頻率日

漸上升，復因科技高度發展，各種危險物品及化學製品之廣被使用，更使火災類型日益複

雜，增加搶救之困難，為因應火災演變趨勢，消防法 99 年 4 月 30 日修正，於第 6 條第 1


